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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貳、案   由：新竹縣政府辦理「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

段12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都市更新之過程，除捨棄行為時都市

更新條例第36條有關地上物拆遷之程序

規定外，更忽視其實踐「適足居住權」之

公法上義務，率以「公法遁入私法」手段，

而援引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等規定訴

請住居者拆屋還地及給付所謂不當得

利，有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保障「適足居住權」及「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施行法」意旨，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坐落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所屬「擬

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部分範圍，乃係當地住居者居住數十年的安身

立命之所，當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下稱經社文公約）第11條第1項「適

足居住權」及該公約第4號一般性意見所稱「使用權的法

律保障」對象，惟新竹縣政府規劃辦理該都市更新之過

程，除捨棄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有關地上物拆遷

之程序規定外，更忽視其實踐「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

義務，率以「公法遁入私法」手段，而援引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等規定訴請住居者拆屋還地及給付所謂不

當得利，即有違上開公約保障「適足居住權」及我國「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

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自98年12月10日施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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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並請該府引以為戒，對本案面

臨拆遷之住居者，善盡安置、搬遷等相關義務，茲臚列

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聯合國大會於西元（下同）1966年12月16日通過《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下稱公政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上兩者合稱兩

公約），其與1948年公布之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堪稱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亦是國際上人權保障體

系不可或缺之一環，旨在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並敦

促各國積極落實，期使人人於公民政治與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上，享有自由及保障。因此，兩公約要求締約

國「承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各依本

國憲法程序，並遵照本公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制

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

利。」（公政公約第2條第2項）、「承允盡其資源能力

所及，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術

方面之協助與合作採取種種步驟，務期以所有適當方

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

各種權利完全實現。」（經社文公約第2條第1項）。而

我國雖於早年已簽署兩公約，卻因國際形勢遲未能成

為締約國，直到 98年4月22日制定公布兩公約施行

法，賦與兩公約國內法律之效力，以此展現我國與國

際人權保障標準接軌，並與各締約國共同接受國際監

督之決心。該法除開宗明義揭示：「為實施聯合國196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特制定本法。」（第

1條）之外，並明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律之效力。」（第2條）、「適用兩公約規定，

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

釋。」（第3條），另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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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

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2年內，完成法令之

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第8

條）又106年1月11日修正公布之住宅法第53條亦申

明：「居住為基本人權，其內涵應參照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委員會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

見與解釋。」此外，我國亦於91年至97年提出4次國

家人權報告試行報告，再於101年及105提出初次及第

2次兩公約國家報告，並於102年及106年兩度邀請國

際人權專家來我國審查，提出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見，先予敘明。 

二、次按有關人民「適足居住權」之保障，經社文公約第

11條第1項即明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

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

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

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

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至於其內涵為何？聯合國經

社文委員會1991年通過之第4號一般性意見1指出，「適

足居住權」之應考慮之面向，除「服務、材料、設備

和基礎設施的可使用性」、「可負擔性」、「適居性」、「可

取得性」之外，亦包括「使用權的法律保障」，諸如

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設施……和非正規聚居地，

包括占有土地和財產，且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

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律保

護，免遭強制驅離、騷擾和其他威脅（第8點）；更強

調「強制驅離的事例應被推定為不相容於《公約》的

                   
1
 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不定期發表之「一般性意見（ general 

comments）」，是條約機構對特定條文所作之解釋，其清楚闡述公約所保障權利之內涵，有

助於了解公約所確認之權利，是聯合國之正式文件。又依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適用兩公

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之規定，上開一般性意見

在我國已是適用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應參照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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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只有按照國際法的有關原則，在某些特別例外

的條件下才是允許的」（第18點）。嗣1997年，經社文

委員會又通過第7號一般性意見，進一步將「強制驅

離」定義為：「個人、家庭及／或社區在違背他們意

願的情況下被永久或臨時驅逐出他們所居住的房屋

或土地，而沒有得到、或不能援引適當的法律或其他

形式的保護。但是，禁止強制驅離並不適用於按照法

律、並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規定所執行的強制驅離。」

（第3點）。該號解釋另指出：「強制驅離不但明顯地

侵犯了《公約》所鄭重規定的權利，同時也違反了不

少公民和政治權利，例如：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

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以及和帄享用財產權

等。」（第4點）、「如果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任何人

有權不受強制驅離。該條尤其承認任何人的住宅有權

受到保障，免受『無理或非法侵擾』。值得注意的是，

國家有義務確保這種權利受到尊重，不因資源多寡的

考量而改變。」（第8點）、「《公約》第2條第1項要求

締約國使用『所有適當方法』，包括通過立法措施，

以促進《公約》所保護的所有權利……若要設立一項

有效的保護制度，保障免受強制驅離的立法是必不可

少的基礎。這樣的立法措施應：(a)對房屋和土地的

居住者提供儘可能最大的使用保障；(b)符合《公約》

的規定；以及(c)能嚴格地限制在什麼情況下方允許

驅離居住者……。」（第9點）、「用強制驅離、拆除房

屋作為一種懲罰措施也是不符合《公約》的規範的。

此外，委員會還注意到1949年日內瓦公約及其1977年

議定書都規定國家有義務禁止用強制驅離的手法去

遷移帄民、拆毀私人財產。」（第12點）、「驅離不應

使人變得無家可歸，或易受其他人權的侵犯。如果受

影響的人無法自給，締約國必頇在其所可使用資源的

最大限度內，採取一切適當的措施，確保提供適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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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住房、替代住區或替代的具有生產能力的土地。」

（第16點）。 

三、基此，經社文公約所保障人民「適足居住權」乃國家

之基本義務，國家應盡其資源能力保障此一人民的權

利；而「適足居住權」之內涵，除要求締約國應從積

極面保障人民對房屋之「可使用性」、「可負擔性」、「適

居性」、「可取得性」，更應在民法上之狹義財產權觀

點之外，對任何形式的占有（例如非正規住居者），

保障其免遭強制驅離、騷擾和其他威脅；至於消極

面，則禁止在沒有適當保護措施下，違背居住者意願

而將其驅離，縱使驅離具正當性，亦應循正當程序，

且不應使其無家可歸，而頇採取一切適當的措施，確

保提供適足的替代住房。要言之，一旦涉及改變居住

現狀，國家之裁量空間即大幅限縮，必頇嚴格遵守程

序與實質保障，且不得恣意以經濟發展或公共利益之

迫切必要性作為強制驅離住居所之理由，國家也必頇

受國際人權監督機構較高密度之比例原則審查2。 

四、惟查我國自兩公約施行法於98年12月10日施行以來，

相關機關仍屢屢以經濟發展或公共利益之目的，藉由

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逕採「公法遁入私法」手段，

對非正規住居者動輒訴請遷離，並要求該等相對弱勢

之居住者支付不當得利，卻忽視國家實踐「適足居住

權」之公法上義務，因而引發抗爭，徒耗龐大社會成

本3。有鑑於此，我國邀請來臺之國際人權專家學者即

於106年1月20日通過之我國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見與建議4，特別提出：「審查委

                   
2
 翁燕菁，適足居住權之可裁判性—初探國際人權法及其實踐，全國律師月刊，第19卷第1期，

104年1月，頁17。 
3
 例如樂生療養院、華光社區、苗栗大埔及大觀社區拆遷案等。 

4
 106年1月20日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見與建議發表記者會上，公政公

約第2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主席Manfred Nowak教授特別點出：「我們也認為在人權教育的

領域，應更努力，特別是教育公務人員執行公務及規劃政府方案時，應採取以人權為本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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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持續關切在中華民國（臺灣）正發生的驅離與剝

奪土地的頻繁程度。」（第38點）、「審查委員會建議

所有形式的迫遷應宣布暫時中止，直到一部符合政府

的國際人權義務，包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

會第7號一般性意見，以及聯合國關於基於開發目的

的驅離及迫遷的基本原則及準則（簡稱「聯合國驅離

準則」）的迫遷安置及重建法制定為止。」（第39點）、

「審查委員會也關切當局對非正規住居者提起民事

訴訟。委員會建議重新檢視這樣的作法，以使非正規

住居者的住房權依國際人權標準受到尊重。」（第41

點）、「審查委員會關切例如土地徵收條例、都市更新

條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

地重劃辦法，以及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

處理原則等法令，含有並非基於人權的規定，並在全

臺各地被用於剝奪人民與社區的權益。委員會建議，

所有與國內住房與土地政策有關的地方及中央法規

應修正，以符合中華民國（臺灣）的國際人權義務。」

（第42點）。 

五、又查，詹森林大法官於司法院108年度統二字第8號賴

○○聲請案不受理決議協同意見書提出：「兩公約關

於『適足居住權』之規定，在相關內國法令落實之前，

是否足供人民作為請求國家負給付義務之依據，從而

具有權利之規範效力，而可該當憲法第15 條所稱之

『財產權』或憲法第22條所稱之「其他自由或權利」，

固仍待深論，然其具有防禦權之性質，在人民就『適

足居住權』與國家所生之公法關係中，可用以對抗國

家之不法侵害，應無疑義。」、「在民法上，本來即有

關於『非法占有他人財產之權利』，及『取得與合法

權利對抗之資格』之明文。最明顯之例子，乃無權占

有他人動產或未登記之不動產，已達一段期間，致占

有人取得對抗所有人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資格（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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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民法第125條等），及以行使所有權（或其他財

產權）之意思，（自始合法或非法）占有他人動產或

不動產（或其他財產），已達一段期間，致取得該他

人動產或不動產（或其他財產）之所有權（或其他財

產權）（時效取得，民法第768條至第772條）。」、「至

於兩公約規定之適足居住權，在私所有人與私占有人

關於房地返還及拆屋還地，而就所適用民法第767條

之違憲審查上，所具有之規範功能，依本席意見，至

少為：（1）即使該所有人得請求占有人返還房地或拆

屋還地，亦應在通知、協商、補償、安置等程序上，

確保該占有人獲得適當之保障。（2）如強制返還房地

或拆屋還地，將嚴重侵害占有人之人性尊嚴時，至少

應延緩強制，甚至即應不得強制。」、「在有無嚴重侵

害占有人人性尊嚴之認定上，不能僅因占有人尚有財

產或資力，即認為強制其返還所占有之房屋或/及土

地，並不構成對其人性尊嚴之侵害。亦即，占有人與

其所占有之房屋或/及土地，如因期間長久，或其他

因素，而有特殊情感時，亦應考慮如強制其返還該標

的物，是否有損其人性尊嚴。」合先敘明。 

六、查本案新竹縣政府為配合中央以都市更新復甦都市機

能，以及大面積公有土地不予出售之政策，乃就將本

案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面積2,161帄方公尺）

所在之東大路一段、世界街、仁愛街、仁愛街50巷所

圍街廓之新竹市中心精華地區之43筆土地5，規劃辦理

都市更新。據新竹縣政府及新竹市政府表示，該範圍

大部分土地為早期之軍方眷舍用地，惟軍方多已辦理

安置拆遷補償，其餘土地計有64戶占有公有土地之舊

違章建築物，皆為老舊建物，其構造分別有混凝土

造、加強磚造及鐵皮造，樓層數為1~2樓，現況環境

                   
5
 總面積11,436㎡，其中中華民國持有面積275㎡、新竹縣持有面積11,044㎡、新竹市持有面

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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窳陋傾頹，有公共安全及衛生之慮，並不符合現代都

市化生活之機能需求，亦與附近建築環境不協調，亟

待改善；而縣府從未容許或同意興建行為，且該等建

物於興建前均未與縣府成立租賃或其他合法使用之

法律關係，自始即屬無權占有，又建物所有權人未於

取得土地合法使用關係前即自行興建，故地上建物現

況均屬違章建物等語。惟據陳訴人指稱，原屬日據時

期日人被遣返後之無主土地，38年政府播遷來臺時，

當地住民父母一輩經政府安排在該地建屋，後代則延

續居住生活迄今已長達6、70年等語6。 

七、經據新竹縣政府表示，本案經該府公開招商後於105

年5月8日與理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理銘開發公

司)簽訂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委託契約，委託理銘開發

公司擔任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並由「實施者」提出

占用戶處理方案；該府與理銘開發公司簽訂之委託契

約第3.3條約定：「乙方(理銘開發公司)辦理本案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之申請報核、審議及執行相

關事務時，甲方同意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例如：拆

屋還地訴訟案……等。），惟各該事務之一切責任與

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爰自簽約後理銘開發公司開

始舉辦說明會、座談會、公聽會及地上占用戶溝通協

調會……等與占用戶展開說明及溝通，過程中發現除

部分占用人有「非自用」或「無居住事實」等情形外，

亦有占用人陳訴「拆遷補償費過低」、「地上物占用建

坪、換更新後一坪」等理由，案經理銘開發公司依個

案需求逐一溝通協商並以現金補償方式(補償標準至

少不低於新竹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提列

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審議原則)處理違占戶，惟仍溝

                   
6
例如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33號判決引敘陳訴人王○指述：王君之所陳建物係渠

母於52年購買，並於事後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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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未果，遂改依委託契約3.3向縣府提出必要之協助

（拆屋還地訴訟），嗣經縣府與理銘開發公司透過工

作會議討論並視占用情況及類型分期分批提起訴訟

計27戶。又本案業經理銘開發公司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9條7及第29條8規定，於106年6年9日舉辦公聽會，並

於同年6年30日將「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

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請新竹市政府核

定中。 

八、惟查新竹縣政府及其委託之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並

未考量本案土地上之住居者已於該等土地上安身立

命數十年之歷史背景，更忽視政府機關實踐經社文公

約「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義務，率以「公法遁入私

法」手段，援引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等規定訴

請住居者拆屋還地及給付所謂不當得利，即有違兩公

約保障「適足居住權」及我國兩公約施行法意旨。 

九、次按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定（都市更新條例108年1

月30日全文修正前為第21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

                   
7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

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

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

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

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見。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3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

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

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見，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

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4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

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

規定之限制。 
8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

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2項)實施者為擬訂或變更權利變換計畫，頇進入權利變換範圍內

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調查或測量時，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第3項)權利變換計畫

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0 

 

其實際情形表明「拆遷安置計畫」等事項。又該條例

108年1月30日全文修正前之第36條亦規定：「（第1項）

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

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

期30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

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

移之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訂定期限

辦理強制拆除或遷移，期限以6個月為限。其因情形特

殊有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6個

月，並以2次為限。但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為政

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實施者應於拆除或遷移

前，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為必要之處理。（第2項）

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

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

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之。」9 

十、惟查新竹縣政府及其委託之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並

未體認上開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代為辦理拆遷規定，係隱含有藉地方主管機關之

介入以審酌其拆遷安置計畫是否完備，進而兼顧保障

現住居者居住權之精神，乃該府竟捨上開規定，率而

                   
9
 都市更新條例108年1月30日全文修正後之第5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

圍內應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權利變換計畫通知其所有

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30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依下列順序

辦理：一、由實施者予以代為之。二、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

之。（第2項）實施者依前項第一款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前，應就拆除或遷移之期日、方式、

安置或其他拆遷相關事項，本於真誠磋商精神予以協調，並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協

調不成者，由實施者依前項第2款規定請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第2款之請求後應再行協調，再行協調不成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實施者，得於

協調不成時逕為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不適用再行協調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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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私法程序訴請住居者返還土地，亦非可取。 

十一、綜上，本案坐落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所

屬「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部分範圍，乃係當地住居者居住數

十年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適足居住權」及該公約第

4號一般性意見所稱「使用權的法律保障」對象，惟新

竹縣政府規劃辦理該都市更新之過程，除捨棄行為時

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有關地上物拆遷之程序規定外，

更忽視其實踐「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義務，率以「公

法遁入私法」手段，而援引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等

規定訴請住居者拆屋還地及給付所謂不當得利，即有

違上開公約保障「適足居住權」及我國兩公約施行法

意旨，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

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見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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